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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年 度 上 更 � 字 第 6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林 看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莊 惠 祺 律 師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林 英 雅  05

        被  上 訴  人 　 劉 士 誌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詹 竣 翔  07

        上 二 人 共 同  08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陳 惠 伶 律 師  09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返 還 代 墊 款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103年 1  10

        月 3日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01年 度 訴 字 第 2745號 第 一 審 判 決 提 起 上  11

        訴 ， 經 最 高 法 院 發 回 更 審 ， 本 院 於 108年 7月 16日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 12

        茲 判 決 如 下 ：  13

 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14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5

        第 二 審 及 發 回 前 第 三 審 訴 訟 費 用 （ 除 減 縮 部 分 外 ） 均 由 上 訴 人 負  16

        擔 。  17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8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方 面  19

            按 訴 狀 送 達 後 ， 原 告 不 得 將 原 訴 變 更 或 追 加 ； 但 擴 張 或 減 縮  20

            應 受 判 決 事 項 之 聲 明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； 此 項 規 定 ， 於 第 二 審 訴  21

            訟 程 序 亦 有 適 用 。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55條 第 1項 第 3款 及 第 446條  22

            第 1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上 訴 人 原 於 原 審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應 各  23

            給 付 其 代 墊 款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,269,669元 本 息 ； 嗣 於 本 院  24

            更 一 審 審 理 中 ， 減 縮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應 各 給 付 其 代 墊 款 1,028,  25

            845元 本 息 （ 見 本 院 更 � 審 卷 � 第 254頁 、 卷 � 第 2頁 ） ， 核  26

            屬 減 縮 應 受 判 決 事 項 之 聲 明 ， 依 上 開 說 明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27

        貳 、 兩 造 主 張  28

        一 、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兩 造 及 訴 外 人 林 英 雅 、 林 ○ ○ （ 下 稱 林 英 雅 等  29

            2人 ） 於 民 國 95年 3月 9日 簽 訂 ○ 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 30

            ○ ○ 公 司 ） 股 東 誠 信 協 議 書 （ 下 稱 系 爭 協 議 書 ） ， 約 定 由 伊  31

            與 林 英 雅 等 2人 以 該 公 司 部 分 機 器 設 備 作 價 180萬 元 ， 持 股 60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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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%， 被 上 訴 人 則 以 現 金 出 資 120萬 元 ， 各 持 股 20%， 共 同 經 營  01

            ○ ○ 公 司 。 惟 依 ○ ○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鑑 定 報 告 （ 下 稱 系 爭 鑑 定  02

            報 告 ） 鑑 定 結 果 ， ○ ○ 公 司 自 95年 3月 起 至 100年 1月 19日 辦  03

            理 工 廠 登 記 歇 業 止 ， 虧 損 金 額 達 6,251,100元 ， 其 中 5,498,  04

            909元 乃 伊 以 自 有 資 金 代 為 墊 付 。 而 兩 造 曾 於 99年 2月 8日 簽  05

            訂 設 備 轉 售 合 約 書 （ 下 稱 系 爭 合 約 書 ） ， 約 定 ○ ○ 公 司 主 要  06

            生 產 設 備 出 售 予 被 上 訴 人 ， 各 股 東 並 承 擔 該 公 司 自 95年 1月  07

            起 至 99年 2月 份 （ 下 稱 系 爭 期 間 ） 止 之 盈 虧 。 則 依 系 爭 鑑 定  08

            報 告 第 7頁 所 列 載 100年 1月 19日 資 產 負 債 表 ， 於 100年 1月 19  09

            日 當 日 ， ○ ○ 公 司 之 資 產 計 有 2,247,809元 ， 負 債 計 有 5,498  10

            ,909元 ， 股 東 往 來 （ 即 伊 主 張 之 股 東 代 墊 款 ） 計 有 5,498,  11

            909元 ， 顯 示 ○ ○ 公 司 對 於 伊 代 墊 予 公 司 周 轉 之 5,498,909元  12

            尚 未 償 還 ， 而 ○ ○ 公 司 營 運 資 金 300萬 元 ， 累 積 虧 損 計 有 6,  13

            251,100元 ， 股 東 權 益 合 計 為 負 3,251,100元 ， 亦 即 縱 使 ○ ○  14

            公 司 將 所 有 資 產 變 現 後 之 現 金 資 產 即 2,247,809元 全 數 用 以  15

            償 還 伊 ， 仍 有 3,251,100元 之 股 東 代 墊 款 債 務 未 能 償 還 ， 如  16

            要 填 補 資 金 缺 口 ， 全 部 償 還 股 東 代 墊 款 ， 全 體 投 資 人 應 再 提  17

            供 ○ ○ 公 司 3,251,100元 現 金 ， 則 以 被 上 訴 人 之 持 股 比 例 計  18

            算 ， 其 2人 就 此 應 負 擔 之 金 額 為 1,300,440元 （ 計 算 式 ： 0000  19

            000× 40%＝ 0000000） ； 又 因 系 爭 鑑 定 報 告 所 列 載 100年 1月  20

            19日 資 產 負 債 表 ， 已 將 伊 於 99年 2月 8日 出 售 作 價 投 資 設 備 之  21

            60%權 利 所 得 款 項 即 1,135,876元 沖 入 資 產 裡 ， 並 已 將 被 上 訴  22

            人 應 就 該 等 出 售 設 備 之 40%權 利 給 付 予 ○ ○ 公 司 之 金 額 計 入  23

            該 資 產 負 債 表 ， 然 實 際 上 被 上 訴 人 尚 未 給 付 ， 被 上 訴 人 對 此  24

            部 分 合 計 應 另 負 擔 之 金 額 為 757,250元 （ 即 以 前 揭 出 售 設 備  25

            60%權 利 之 價 格 反 推 ， 得 出 40%權 利 價 值 約 為 757,250元 ） 。  26

            從 而 ， 被 上 訴 人 所 應 償 還 伊 就 ○ ○ 公 司 虧 損 所 代 墊 款 項 之 金  27

            額 合 計 為 2,057,690元 （ 計 算 式 ： 0000000＋ 757250＝ 000000  28

            0） ， 即 其 2人 應 各 給 付 伊 1,028,845元 （ 計 算 式 ： 0000000÷  29

            2＝ 1,028,845） 等 情 。 爰 依 系 爭 合 約 書 之 約 定 及 民 法 第 300  30

            條 規 定 ， 求 為 命 被 上 訴 人 各 給 付 伊 1,028,845元 ， 並 加 付 法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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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定 遲 延 利 息 之 判 決 （ 原 審 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上 訴 人 聲 明  01

            不 服 ， 提 起 上 訴 ） 。 並 上 訴 聲 明 ： � 原 判 決 廢 棄 。 � 被 上 訴  02

            人 各 應 給 付 上 訴 人 1,028,845元 ，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 03

           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週 年 利 率 5%計 算 之 利 息 。  04

        二 、 被 上 訴 人 則 以 ： 兩 造 並 無 以 系 爭 合 約 書 約 定 ○ ○ 公 司 之 原 股  05

            東 組 織 須 按 各 股 東 投 資 比 例 ， 承 擔 ○ ○ 公 司 自 95年 1月 份 至  06

            99年 2月 份 止 之 帳 款 盈 虧 之 意 ； 該 合 約 書 前 言 之 記 載 僅 係 指  07

            ○ ○ 公 司 出 售 設 備 所 取 得 之 280萬 元 ， 並 非 直 接 將 之 分 配 予  08

            各 股 東 ， 而 是 須 列 入 計 算 伊 2人 入 股 ○ ○ 公 司 後 至 99年 2月 份  09

            止 之 帳 款 ， 並 依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辦 理 ， 有 盈 餘 得 以 分 配 ， 虧 損  10

            則 無 分 配 之 事 。 又 系 爭 合 約 書 之 買 賣 標 的 為 該 合 約 書 附 件 �  11

            之 全 部 設 備 （ 包 括 紅 色 與 黑 色 字 體 之 全 部 設 備 ） ， 而 非 上 訴  12

            人 與 其 女 兒 林 英 雅 等 2人 對 ○ ○ 公 司 合 計 60%之 股 權 。 再 者 ，  13

            系 爭 合 約 書 簽 立 後 ， 上 訴 人 已 同 意 改 由 訴 外 人 長 發 達 工 業 股  14

           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○ ○ 達 公 司 ） 購 買 系 爭 合 約 書 所 載 機 器 設  15

            備 ， 且 返 還 伊 所 簽 發 之 本 票 ， 系 爭 合 約 書 已 經 兩 造 合 意 解 除  16

            。 另 由 94年 12月 31日 及 100年 12月 31日 資 產 負 債 表 對 照 以 觀  17

            ， ○ ○ 公 司 於 兩 造 共 同 經 營 期 間 並 無 虧 損 情 形 ， 上 訴 人 於 該  18

            期 間 無 為 該 公 司 墊 款 必 要 。 上 訴 人 依 法 應 舉 證 證 明 其 有 為 ○  19

            ○ 公 司 代 墊 款 項 即 金 錢 交 付 之 事 實 ； 縱 上 訴 人 曾 借 款 予 ○ ○  20

            公 司 ， 其 應 向 該 公 司 請 求 返 還 ， 而 非 向 伊 等 請 求 等 語 ， 資 為  21

            抗 辯 。 並 答 辯 聲 明 ： 上 訴 駁 回 。  22

        參 、 本 件 經 兩 造 於 原 審 整 理 並 協 議 簡 化 爭 點 如 下 ：  23

        一 、 兩 造 不 爭 執 之 事 項 ：  24

          � 兩 造 及 林 英 雅 等 2人 ， 於 95年 3月 9日 簽 訂 系 爭 協 議 書 ， 約 定  25

            自 95年 3月 1日 起 成 立 新 經 營 團 隊 ， 總 資 本 額 為 300萬 元 ， 出  26

            資 比 例 為 上 訴 人 、 股 東 林 ○ ○ 、 監 察 人 林 英 雅 ， 總 計 持 有  27

            60%（ 出 資 180萬 元 ） ， 被 上 訴 人 各 持 有 20%（ 各 出 資 60萬 元  28

            ） 。 上 開 上 訴 人 及 林 英 雅 等 2人 應 出 資 之 180萬 元 ， 實 際 上 係  29

            以 ○ ○ 公 司 之 機 器 資 產 為 出 資 ， 被 上 訴 人 各 應 出 資 之 60萬 元  30

            ， 則 業 已 匯 入 ○ ○ 公 司 設 於 彰 化 銀 行 豐 原 分 行 之 帳 戶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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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嗣 上 訴 人 及 林 英 雅 不 擬 繼 續 經 營 ○ ○ 公 司 ， 上 訴 人 與 被 上 訴  01

            人 遂 簽 訂 系 爭 合 約 書 ， 由 被 上 訴 人 以 280萬 元 之 價 格 購 買 系  02

            爭 合 約 書 所 載 之 設 備 。 系 爭 合 約 書 前 言 並 約 定 ： 「 … … ○ ○  03

           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原 股 東 組 織 ， 須 承 擔 自 中 華 民 國 95年 1  04

            月 份 至 中 華 民 國 99年 2月 份 止 之 帳 款 盈 虧 ， 不 影 響 此 合 約 部  05

            分 。 依 雙 方 合 約 日 期 」 等 語 。  06

        二 、 兩 造 爭 執 之 事 項 ：  07

          � ○ ○ 公 司 自 95年 1月 起 至 99年 2月 止 之 帳 款 虧 損 共 為 若 干 ？  08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主 張 ○ ○ 公 司 自 95年 1月 起 至 99年 2月 止 之 帳 款 虧 損 共  09

            計 6,251,100元 ， 依 各 股 東 出 資 比 例 ， 被 上 訴 人 應 負 擔 之 虧  10

            損 各 為 1,028,845元 ， 是 否 有 理 由 ？  11

        肆 、 本 院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 12

        一 、 有 關 兩 造 等 人 所 合 資 經 營 之 事 業 ， 究 為 公 司 組 織 ， 或 為 合 夥  13

            組 織 ， 茲 說 明 如 下 ：  14

          � ○ ○ 公 司 係 於 92年 8月 29日 經 核 准 設 立 ， 資 本 總 額 為 600萬 元  15

            ， 實 收 資 本 額 亦 為 600萬 元 。 嗣 兩 造 及 林 英 雅 等 2人 ， 於 95年  16

            3月 9日 簽 訂 系 爭 協 議 書 ， 約 定 自 95年 3月 1日 起 成 立 新 經 營 團  17

            隊 ， 總 資 本 額 為 300萬 元 ， 出 資 比 例 為 上 訴 人 、 股 東 林 ○ ○  18

            、 監 察 人 林 英 雅 ， 總 計 持 有 60%（ 出 資 180萬 元 ） ， 被 上 訴 人  19

            各 持 有 20%（ 各 出 資 60萬 元 ） ； 上 開 上 訴 人 及 林 英 雅 等 2人 應  20

            出 資 之 180萬 元 ， 實 際 上 係 以 ○ ○ 公 司 之 機 器 資 產 為 出 資 ，  21

            被 上 訴 人 各 應 出 資 之 60萬 元 ， 則 業 已 匯 入 ○ ○ 公 司 設 於 彰 化  22

            銀 行 豐 原 分 行 之 帳 戶 。 上 訴 人 乃 據 以 辦 理 ○ ○ 公 司 之 變 更 登  23

            記 ， 將 被 上 訴 人 列 為 該 公 司 之 董 事 ， 持 有 股 份 數 各 為 12萬 股  24

            ， 有 系 爭 協 議 書 影 本 及 ○ ○ 公 司 之 登 記 資 料 附 卷 可 稽 （ 見 原  25

            審 卷 � 第 7、 48頁 、 本 院 更 � 審 卷 � 第 32-33頁 ） ， 已 為 兩 造  26

            所 不 爭 執 ， 堪 予 認 定 。  27

          � 本 件 經 送 ○ ○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鑑 定 ， 依 該 事 務 所 出 具 之 系 爭 鑑  28

            定 報 告 以 兩 造 及 林 英 雅 等 2人 ， 於 95年 3月 9日 簽 訂 系 爭 協 議  29

            書 ， 其 中 上 訴 人 與 林 英 雅 等 2人 之 股 款 合 計 180萬 元 ， 係 以 ○  30

            ○ 公 司 當 時 之 機 器 設 備 作 價 180萬 元 予 以 抵 繳 ， 另 被 上 訴 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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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 各 20%股 款 ， 各 以 現 金 60萬 元 繳 納 等 情 ， 而 認 「 林 看 、 林  01

            ○ ○ 、 林 英 雅 與 劉 士 誌 、 詹 竣 翔 合 資 利 用 ○ ○ 公 司 名 義 經 營  02

            ， 但 由 於 劉 士 誌 、 詹 竣 翔 二 人 之 權 利 義 務 並 未 及 於 ○ ○ 公 司  03

            除 合 資 作 價 之 機 器 設 備 以 外 之 原 有 資 產 及 負 債 ； 雖 有 進 行 股  04

            份 有 限 公 司 變 更 登 記 ， 劉 士 誌 、 詹 竣 翔 並 擔 任 ○ ○ 公 司 董 事  05

            ， 但 其 權 利 義 務 與 一 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東 依 持 有 股 份 比 例 擁  06

            有 公 司 之 權 利 義 務 有 別 ， 故 此 合 資 經 營 依 經 濟 實 質 宜 視 為 ○  07

            ○ 公 司 下 之 獨 立 作 業 組 織 」 等 語 （ 見 系 爭 鑑 定 報 告 第 3-4頁  08

            、 第 10頁 結 論 ） 。 且 鑑 定 人 即 執 行 該 次 鑑 定 之 洪 ○ ○ 會 計 師  09

            亦 到 庭 表 示 ： 兩 造 及 林 英 雅 等 2人 所 合 組 之 經 營 團 隊 ， 僅 是  10

            掛 在 ○ ○ 公 司 名 下 經 營 之 合 資 事 業 ， 對 外 使 用 該 公 司 的 名 義  11

            、 支 票 、 發 票 等 等 ， 並 不 符 合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， 應 非 屬 公 司 組  12

            織 ， 而 係 屬 合 夥 關 係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更 � 審 卷 � 第 98頁 反 面 至  13

            第 99頁 ） 。 惟 兩 造 及 林 英 雅 等 2人 於 95年 3月 9日 簽 訂 系 爭 協  14

            議 書 後 ， 既 已 將 被 上 訴 人 2人 列 為 ○ ○ 公 司 之 股 東 及 董 事 ，  15

            並 辦 理 公 司 變 更 登 記 在 案 ， 且 其 等 亦 均 以 ○ ○ 公 司 名 義 對 外  16

            營 業 ， 縱 其 等 經 營 之 方 式 並 未 完 全 符 合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， 仍 應  17

            認 其 等 所 經 營 之 事 業 係 屬 公 司 組 織 ， 要 難 遽 認 其 等 所 經 營 之  18

            事 業 係 屬 合 夥 關 係 。 就 此 ， 兩 造 亦 均 主 張 伊 等 所 合 資 經 營 之  19

            事 業 確 為 ○ ○ 公 司 （ 見 本 院 更 � 審 卷 � 第 264頁 反 面 ） ， 則  20

            本 件 兩 造 及 林 英 雅 等 2人 就 ○ ○ 公 司 之 經 營 事 宜 ， 仍 應 適 用  21

            公 司 法 等 相 關 規 定 。  22

        二 、 有 關 系 爭 合 約 書 是 否 業 經 兩 造 合 意 解 除 部 分 ：  23

            被 上 訴 人 辯 稱 ： 兩 造 簽 立 系 爭 合 約 書 後 ， 上 訴 人 已 同 意 改 由  24

            ○ ○ 達 公 司 購 買 系 爭 機 器 設 備 ， ○ ○ 達 公 司 已 將 買 賣 價 金  25

            280萬 元 支 付 予 ○ ○ 公 司 ， 並 已 取 得 系 爭 機 器 設 備 ， 上 訴 人  26

            亦 已 返 還 伊 等 所 簽 發 之 本 票 ， 可 見 系 爭 合 約 書 業 經 兩 造 合 意  27

            解 除 等 語 ； 已 為 上 訴 人 所 否 認 ， 並 主 張 前 揭 情 詞 。 經 查 ：  28

          � 被 上 訴 人 於 簽 立 系 爭 合 約 書 之 同 時 ， 並 有 簽 發 6紙 本 票 （ 到  29

            期 日 依 序 為 99年 2月 28日 、 99年 3月 31日 、 99年 4月 30日 、 99  30

            年 5月 31日 、 99年 6月 30日 、 99年 7月 30日 ） 予 上 訴 人 ， 用 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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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支 付 買 賣 價 金 ， 惟 其 後 上 訴 人 已 將 該 6紙 本 票 返 還 被 上 訴 人  01

            （ 其 中 到 期 日 99年 6月 30日 之 本 票 空 白 處 ， 特 別 簽 寫 「 2861  02

            -LC於 7/14歸 還 林 董 林 看 （ 簽 名 ） 」 ） ； 嗣 系 爭 機 器 設 備 之  03

            買 賣 價 金 280萬 元 係 由 ○ ○ 達 公 司 陸 續 匯 款 至 ○ ○ 公 司 設 於  04

            兆 豐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潭 子 分 行 之 帳 戶 ， 另 簽 發 面 額 30萬 元 之 支  05

            票 1紙 予 ○ ○ 公 司 存 入 上 開 帳 戶 兌 現 ； ○ ○ 公 司 並 開 立 發 票 2  06

            紙 予 ○ ○ 達 公 司 收 執 等 情 ， 有 該 6紙 本 票 、 ○ ○ 公 司 之 上 開  07

            帳 戶 存 摺 存 提 款 明 細 及 發 票 2紙 等 影 本 在 卷 足 憑 （ 見 原 審 卷  08

            � 第 38-40、 135-140頁 ） ， 復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執 ， 應 可 採 信 。  09

          � 惟 證 人 陳 ○ ○ （ 即 ○ ○ 達 公 司 實 際 負 責 人 ） 於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 10

            檢 察 署 99年 度 偵 字 第 23662號 侵 占 案 件 證 稱 ： ○ ○ 公 司 趙 ○  11

            ○ 總 經 理 於 99年 間 介 紹 伊 與 詹 竣 翔 認 識 ， 伊 便 買 下 他 們 公 司  12

            的 全 部 機 器 ， 拿 回 來 維 修 之 後 ， 再 賣 給 ○ ○ 公 司 等 語 。 另 證  13

            人 趙 ○ ○ 於 上 開 侵 占 案 件 證 稱 ： 伊 為 ○ ○ 公 司 負 責 人 ， 認 識  14

            兩 造 ， 伊 於 99年 初 聽 ○ ○ 公 司 的 業 務 稱 他 們 的 公 司 不 做 了 ，  15

            因 為 他 們 公 司 的 機 器 也 蠻 舊 了 ， 不 知 道 能 不 能 動 ， 所 以 伊 就  16

            介 紹 ○ ○ 達 公 司 與 被 上 訴 人 認 識 並 購 買 設 備 等 語 。 又 證 人 林  17

            英 雅 於 上 開 侵 占 案 件 證 稱 ： 伊 為 ○ ○ 公 司 董 事 長 特 助 ， 平 時  18

            ○ ○ 公 司 有 機 器 設 備 、 業 務 要 與 他 人 接 洽 ， 都 是 由 伊 出 面 ；  19

            ○ ○ 公 司 於 98年 年 中 就 有 打 算 要 結 束 營 業 ， 但 因 為 被 上 訴 人  20

            是 股 東 ， 又 是 廠 長 、 業 務 經 理 ， 他 們 提 出 公 司 的 營 運 不 是 很  21

            理 想 ， 所 以 合 意 把 公 司 處 理 掉 ； 被 上 訴 人 在 99年 年 初 有 提 出  22

            要 出 去 自 己 做 ， 且 要 向 ○ ○ 公 司 買 設 備 ， 兩 造 才 會 簽 立 系 爭  23

            合 約 書 ， 上 訴 人 也 確 將 機 器 設 備 賣 給 被 上 訴 人 ， 伊 根 本 不 知  24

            道 背 後 還 有 1間 ○ ○ 達 公 司 ， 直 到 99年 2月 11日 ， 被 上 訴 人 才  25

            對 伊 表 示 他 們 有 找 到 1間 朋 友 的 公 司 即 ○ ○ 達 公 司 可 以 當 發  26

            票 的 買 受 人 ， ○ ○ 達 公 司 會 再 開 銷 項 單 給 他 們 ， 讓 他 們 可 以  27

            去 申 請 創 業 貸 款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更 � 審 卷 � 第 151、 152、 163  28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並 據 本 院 調 閱 上 開 侵 占 案 件 卷 宗 查 明 屬 實 。 可 知 ○ ○  29

            達 公 司 自 始 至 終 均 僅 與 被 上 訴 人 接 洽 ， 未 曾 與 上 訴 人 或 ○ ○  30

            公 司 接 洽 。 而 ○ ○ 公 司 介 紹 ○ ○ 達 公 司 購 買 機 器 設 備 之 時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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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亦 係 介 紹 ○ ○ 達 公 司 與 被 上 訴 人 認 識 ， 而 非 介 紹 與 上 訴 人 認  01

            識 ， 尚 難 遽 認 ○ ○ 達 公 司 與 上 訴 人 或 ○ ○ 公 司 間 有 何 交 易 往  02

            來 。 雖 ○ ○ 達 公 司 係 將 買 受 系 爭 機 器 設 備 之 價 金 280萬 元 支  03

            付 予 ○ ○ 公 司 ， ○ ○ 公 司 亦 開 立 發 票 2紙 予 ○ ○ 達 公 司 收 執  04

            ， 且 上 訴 人 已 將 被 上 訴 人 所 簽 發 之 6紙 本 票 返 還 被 上 訴 人 ，  05

            然 被 上 訴 人 迄 未 舉 證 證 明 上 訴 人 或 ○ ○ 公 司 於 何 時 、 何 地 另  06

            與 ○ ○ 達 公 司 就 系 爭 機 器 設 備 成 立 買 賣 契 約 ， 仍 難 僅 憑 此 付  07

            款 、 開 立 發 票 及 退 還 本 票 之 情 形 ， 逕 認 ○ ○ 達 公 司 與 上 訴 人  08

            或 ○ ○ 公 司 間 就 系 爭 機 器 設 備 有 何 買 賣 之 法 律 關 係 。 何 況 在  09

            實 務 上 ， 或 有 一 物 兩 賣 之 情 形 ， 故 亦 難 僅 憑 上 開 付 款 、 開 立  10

            發 票 及 退 還 本 票 之 情 形 ， 即 認 系 爭 合 約 書 業 經 兩 造 合 意 解 除  11

            。 此 外 ， 被 上 訴 人 就 此 有 利 主 張 ， 迄 未 舉 出 其 他 有 利 證 據 以  12

            實 其 說 ， 要 難 採 憑 。  13

        三 、 有 關 系 爭 合 約 書 所 謂 「 承 擔 帳 款 盈 虧 」 ， 是 否 屬 民 法 第 300  14

            條 規 定 之 債 務 承 擔 部 分 ：  15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系 爭 合 約 書 所 謂 「 承 擔 帳 款 盈 虧 」 ， 其 真 意 係  16

            被 上 訴 人 於 ○ ○ 公 司 帳 虧 範 圍 內 ， 按 其 投 資 比 例 承 擔 該 公 司  17

            對 上 訴 人 之 債 務 ， 以 平 衡 股 東 負 擔 並 清 理 公 司 資 產 負 債 ， 其  18

            法 律 性 質 應 屬 民 法 第 300條 規 定 之 債 務 承 擔 等 語 ； 然 為 被 上  19

            訴 人 所 否 認 ， 並 以 前 揭 情 詞 置 辯 。 經 查 ：  20

          � 按 第 三 人 與 債 權 人 訂 立 契 約 承 擔 債 務 人 之 債 務 者 ， 其 債 務 於  21

            契 約 成 立 時 ， 移 轉 於 該 第 三 人 。 民 法 第 300條 定 有 明 文 。 是  22

            以 ， 承 擔 債 務 ， 須 有 第 三 人 與 債 權 人 訂 立 承 擔 債 務 之 契 約 ，  23

            其 債 務 始 移 轉 於 該 第 三 人 （ 最 高 法 院 20年 上 字 第 1473號 民 事  24

            判 例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再 按 債 務 承 擔 ， 不 論 為 免 責 的 債 務 承 擔 或  25

            約 定 之 併 存 的 債 務 承 擔 （ 重 疊 的 債 務 承 擔 ） ， 均 必 以 第 三 人  26

            與 債 權 人 互 相 表 示 意 思 一 致 ， 為 成 立 該 承 擔 契 約 之 前 提 。 苟  27

            無 該 承 擔 債 務 之 合 致 意 思 表 示 ， 縱 第 三 人 基 於 其 他 原 因 （ 例  28

            ： 民 法 第 268條 所 定 之 第 三 人 負 擔 契 約 ） ， 須 對 債 權 人 為 給  29

            付 ， 自 非 屬 於 債 務 承 擔 （ 最 高 法 院 86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700號 民  30

            事 裁 判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又 按 當 事 人 主 張 有 利 於 己 之 事 實 者 ， 就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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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其 事 實 有 舉 證 之 責 任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77條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 01

            是 被 上 訴 人 既 否 認 有 同 意 承 擔 ○ ○ 公 司 對 上 訴 人 之 債 務 乙 節  02

            ， 依 上 開 說 明 ， 上 訴 人 自 應 就 此 有 利 於 己 之 事 實 ， 負 舉 證 之  03

            責 。  04

          � 次 按 解 釋 契 約 ， 應 以 當 事 人 立 約 當 時 之 真 意 為 準 ， 而 真 意 何  05

            在 ？ 又 應 以 過 去 事 實 及 一 切 證 據 資 料 為 斷 定 之 標 準 ， 不 能 拘  06

            泥 文 字 ， 致 失 真 意 。 兩 造 均 陳 稱 簽 訂 系 爭 合 約 書 當 時 ， 係 因  07

            公 司 結 束 經 營 等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� 第 5、 110頁 ） ， 而 該 合 約 書  08

            上 記 載 ： 「 … … 乙 方 （ 指 上 訴 人 ） 同 意 將 附 件 � 設 備 紅 色 字  09

            體 60％ 及 黑 色 字 體 設 備 全 部 ， 合 計 金 額 以 新 台 幣 貳 佰 捌 拾 元  10

            整 轉 售 予 甲 方 （ 指 被 上 訴 人 ） 。 而 ○ ○ 科 技 股 份 公 司 之 原 股  11

            東 組 織 ， 須 承 擔 自 中 華 民 國 95年 1月 份 至 中 華 民 國 99年 2月 份  12

            止 之 帳 款 盈 虧 ， 不 影 響 此 合 約 部 分 。 … … 備 註 5○ ○ 科 技 股  13

            份 有 限 公 司 廠 內 原 、 物 料 之 價 值 不 包 含 此 部 份 ， 另 由 甲 、 乙  14

            雙 方 協 議 」 等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� 第 9頁 、 本 院 更 � 審 卷 � 第 68  15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除 約 定 出 售 該 合 約 附 件 � 所 示 上 訴 人 持 股 權 利 範 圍 之  16

            設 備 外 ， 尚 約 定 就 該 公 司 其 餘 資 產 另 為 協 議 及 公 司 經 營 期 間  17

            帳 虧 之 分 擔 ， 應 係 為 清 理 該 公 司 資 產 負 債 。 且 ○ ○ 公 司 於 94  18

            年 至 99年 之 營 業 均 處 於 虧 損 狀 態 ， 資 產 負 債 表 貸 方 均 列 有 股  19

            東 往 來 數 額 ， 有 各 該 年 度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結 算 申 報 書 、 核 定  20

            通 知 書 、 資 產 負 債 表 等 在 卷 可 按 （ 見 原 審 卷 � 第 74-80頁 ）  21

            。 衡 諸 兩 造 係 在 ○ ○ 公 司 虧 損 情 況 下 結 束 營 業 而 為 上 開 約 定  22

            ， 被 上 訴 人 斯 時 就 該 公 司 負 債 情 形 ， 應 非 毫 無 所 悉 ， 堪 認 被  23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確 有 承 擔 ○ ○ 公 司 虧 損 之 意 。  24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固 主 張 伊 於 本 件 之 請 求 權 基 礎 乃 依 設 備 轉 售 合 約 書 開  25

            宗 明 義 所 提 「 ○ 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原 股 東 組 織 ， 須 承 擔  26

            自 中 華 民 國 95年 1月 份 至 中 華 民 國 99年 2月 份 止 之 帳 款 盈 虧 」  27

            之 約 定 ，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就 上 訴 人 為 ○ ○ 公 司 代 墊 款 項 ， 必 須  28

            依 出 資 比 例 償 還 上 訴 人 ； 該 約 定 之 法 律 性 質 「 是 屬 於 民 法 第  29

            300條 規 定 之 債 務 承 擔 ， 雖 然 文 字 上 載 明 『 承 擔 帳 款 盈 虧 』  30

            ， 但 實 際 上 雙 方 彼 此 都 知 道 公 司 營 運 欠 佳 ， 屬 於 負 債 的 狀 況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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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因 此 當 初 約 定 時 雙 方 之 真 意 是 就 承 擔 虧 損 部 分 的 責 任 為 合  01

            意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更 � 審 卷 � 第 91頁 正 、 反 面 、 第 255頁 反  02

            面 ） 。 惟 參 諸 系 爭 合 約 書 前 言 後 段 係 記 載 ○ ○ 公 司 之 原 股 東  03

            組 織 ， 須 承 擔 該 公 司 之 「 帳 款 盈 虧 」 ， 並 非 記 載 該 公 司 之 原  04

            股 東 組 織 ， 須 承 擔 該 公 司 對 他 人 之 「 債 務 」 。 而 所 謂 公 司 之  05

            帳 虧 ， 應 係 指 公 司 之 虧 損 ， 亦 即 公 司 現 實 資 產 總 額 少 於 負 債  06

            總 額 ， 顯 然 不 足 抵 償 其 債 務 之 情 形 而 言 。 至 所 謂 公 司 之 債 務  07

            ， 則 係 指 公 司 對 他 人 負 有 必 須 為 一 定 行 為 （ 作 為 或 不 作 為 ）  08

            之 私 法 上 義 務 ， 二 者 有 別 。 又 按 公 司 非 彌 補 虧 損 及 依 公 司 法  09

            規 定 提 出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後 ， 不 得 分 派 股 息 及 紅 利 。 公 司 無 盈  10

            餘 時 ， 不 得 分 派 股 息 及 紅 利 。 公 司 法 第 232條 第 1項 、 第 2項  11

            定 有 明 文 。 此 乃 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在 股 東 有 限 責 任 原 則 下 ， 公  12

            司 債 務 完 全 以 公 司 財 產 清 償 之 ， 為 保 護 公 司 債 權 人 及 維 護 公  13

            司 信 用 ， 公 司 需 確 保 公 司 現 實 財 產 之 必 要 。 因 此 ， 我 國 公 司  14

            法 承 認 資 本 三 原 則 ， 即 資 本 確 定 原 則 、 資 本 維 持 原 則 及 資 本  15

            不 變 原 則 ， 與 股 東 有 限 責 任 原 則 相 互 配 套 。 所 謂 資 本 維 持 原  16

            則 ， 係 指 公 司 存 續 中 ， 應 維 持 相 當 於 資 本 額 之 財 產 ， 以 具 體  17

            財 產 充 實 抽 象 資 本 之 原 則 ， 以 保 障 公 司 債 權 人 權 益 及 落 實 交  18

            易 安 全 ， 該 原 則 重 在 維 持 相 當 於 公 司 資 本 總 額 之 財 產 。 故 公  19

            司 法 第 232條 規 定 ， 公 司 開 始 營 業 後 ， 應 先 彌 補 虧 損 及 提 列  20

           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， 始 得 分 派 股 息 、 紅 利 。 至 於 可 用 以 彌 補 虧 損  21

            的 項 目 ， 除 了 以 年 度 盈 餘 彌 補 外 ， 尚 有 以 公 積 彌 補 （ 按 ： 依  22

            公 司 法 第 239條 規 定 ， 公 積 包 括 法 定 公 積 及 資 本 公 積 ） 及 減  23

            資 彌 補 （ 按 ： 依 公 司 法 第 168條 之 1規 定 ， 公 司 為 彌 補 虧 損 ，  24

            有 減 少 資 本 之 必 要 者 ） 。 另 有 「 股 東 依 股 權 比 例 放 棄 債 權 」  25

            ， 即 實 務 所 稱 「 股 東 往 來 彌 補 虧 損 」 ， 不 管 股 東 是 放 棄 債 權  26

            或 捐 贈 資 產 ， 其 結 果 均 是 減 少 股 東 個 人 財 產 ， 以 增 加 公 司 財  27

            產 或 減 少 負 債 。 另 依 公 司 法 第 154條 第 1項 規 定 ： 股 份 有 限 公  28

            司 之 股 東 對 於 公 司 之 責 任 ， 以 繳 清 其 股 份 之 金 額 為 限 。 其 立  29

            法 意 旨 係 為 鼓 勵 投 資 ， 並 免 除 股 東 後 顧 之 憂 ， 是 以 ， 股 份 有  30

            限 公 司 股 東 應 繳 之 股 款 若 確 已 繳 足 ， 且 非 為 公 司 發 起 人 或 負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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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責 人 （ 公 司 法 第 8條 參 照 ） 者 ， 則 於 公 司 有 虧 損 或 負 債 情 形  01

            ， 原 則 上 股 東 在 公 司 法 上 尚 無 其 他 應 負 之 責 任 。 據 上 說 明 ，  02

          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股 東 對 於 公 司 之 責 任 ， 原 則 上 以 繳 清 其 股 份  03

            之 金 額 為 限 。 惟 如 於 公 司 有 虧 損 之 情 形 ， 倘 若 股 東 同 意 承 擔  04

            公 司 之 虧 損 ， 自 可 對 於 公 司 放 棄 債 權 或 捐 贈 資 產 ， 然 此 乃 屬  05

            股 東 與 公 司 間 之 法 律 關 係 ， 公 司 之 債 權 人 自 無 從 據 此 對 股 東  06

            主 張 任 何 權 利 。 至 如 於 公 司 對 他 人 負 有 債 務 之 情 形 ， 倘 若 股  07

            東 同 意 承 擔 公 司 對 他 人 之 債 務 ， 不 論 為 免 責 的 債 務 承 擔 或 約  08

            定 之 併 存 的 債 務 承 擔 （ 重 疊 的 債 務 承 擔 ） ， 均 必 以 股 東 與 公  09

            司 之 債 權 人 訂 立 承 擔 債 務 之 契 約 ， 互 相 表 示 意 思 一 致 ， 公 司  10

            之 債 務 始 移 轉 於 該 股 東 ， 否 則 該 股 東 既 未 為 債 務 承 擔 ， 公 司  11

            之 債 權 人 自 無 從 請 求 該 股 東 給 付 公 司 對 其 所 負 債 務 。 本 件 系  12

            爭 合 約 書 前 言 後 段 係 記 載 ○ ○ 公 司 之 原 股 東 組 織 ， 須 承 擔 該  13

            公 司 之 「 帳 款 盈 虧 」 ， 並 非 記 載 該 公 司 之 原 股 東 組 織 ， 須 承  14

            擔 該 公 司 對 他 人 之 「 債 務 」 ， 已 如 前 述 ； 且 上 訴 人 亦 於 起 訴  15

            狀 自 陳 「 被 告 劉 士 誌 及 詹 竣 翔 既 於 前 揭 設 備 轉 售 合 約 書 承 諾  16

            承 擔 上 揭 ○ ○ 公 司 之 虧 損 」 等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� 第 5頁 ） ， 並  17

            屢 次 自 陳 兩 造 於 系 爭 合 約 書 尚 約 定 就 ○ ○ 公 司 經 營 期 間 帳 虧  18

            之 分 擔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更 � 審 卷 � 第 43、 66頁 、 卷 � 第 106頁  19

            、 卷 � 第 255頁 反 面 ） ， 甚 亦 自 陳 「 可 知 本 件 兩 造 雙 方 自 始  20

            即 以 先 行 變 賣 機 器 、 存 貨 或 其 他 資 產 ， 取 回 當 初 入 股 投 入 之  21

            資 金 ， 『 再 責 由 全 部 股 東 負 擔 公 司 虧 損 之 方 式 』 ， 以 清 理 公  22

            司 資 產 負 債 」 、 「 雙 方 因 此 約 定 先 各 自 取 回 對 公 司 資 產 所 占  23

            權 利 後 ， 『 再 各 自 以 原 出 資 比 例 負 擔 公 司 之 虧 損 』 」 等 語 （  24

            見 本 院 更 � 審 卷 � 第 257頁 、 第 258頁 反 面 ） ， 堪 認 兩 造 所 達  25

            成 協 議 者 ， 乃 兩 造 均 同 意 按 原 出 資 比 例 負 擔 ○ ○ 公 司 之 虧 損  26

            。 再 者 ， 上 訴 人 自 陳 伊 為 ○ ○ 公 司 之 實 際 經 營 者 ， 已 為 ○ ○  27

            公 司 代 墊 5、 6百 萬 元 之 款 項 ， 未 據 清 償 云 云 ； 倘 若 兩 造 於 簽  28

            立 系 爭 合 約 書 當 時 ， 確 有 協 議 被 上 訴 人 須 依 股 權 比 例 承 擔 ○  29

            ○ 公 司 對 上 訴 人 所 負 債 務 ， 自 應 於 系 爭 合 約 書 內 清 楚 載 明 此  30

            意 旨 ， 而 非 僅 記 載 ○ ○ 公 司 之 原 股 東 組 織 ， 須 承 擔 ○ ○ 公 司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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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 帳 款 盈 虧 。 是 以 ， 縱 認 上 訴 人 有 為 ○ ○ 公 司 代 墊 款 項 ， 未  01

            據 清 償 ， ○ ○ 公 司 對 上 訴 人 尚 負 有 債 務 ， 仍 難 僅 憑 上 開 約 定  02

            有 記 載 「 承 擔 帳 款 盈 虧 」 等 字 句 ， 即 遽 認 兩 造 間 已 就 ○ ○ 公  03

            司 積 欠 上 訴 人 之 債 務 成 立 債 務 承 擔 契 約 ， 該 債 務 已 移 轉 於 被  04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。 此 外 ， 上 訴 人 就 兩 造 間 已 成 立 債 務 承 擔 契 約 ， 被 上  05

            訴 人 已 同 意 承 擔 ○ ○ 公 司 對 上 訴 人 所 負 債 務 之 有 利 主 張 ， 並  06

            未 舉 出 其 他 有 利 證 據 以 實 其 說 ， 尚 難 遽 採 。  07

        四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上 訴 人 主 張 系 爭 合 約 書 所 謂 「 承 擔 帳 款 盈 虧 」 ，  08

            其 真 意 係 被 上 訴 人 於 ○ ○ 公 司 帳 虧 範 圍 內 ， 按 其 投 資 比 例 承  09

            擔 該 公 司 對 上 訴 人 之 債 務 云 云 ， 既 無 可 採 ， 則 其 主 張 依 系 爭  10

            合 約 書 前 言 後 段 約 定 ， 被 上 訴 人 依 其 等 股 權 比 例 ， 所 應 償 還  11

            伊 就 ○ ○ 公 司 虧 損 所 代 墊 款 項 之 金 額 各 為 1,028,845元 云 云  12

            ， 亦 屬 無 據 。 從 而 ， 上 訴 人 依 系 爭 合 約 書 之 約 定 及 民 法 第  13

            300條 規 定 ，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各 應 給 付 其 1,028,845元 ， 及 自 起  14

           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週 年 利 率 5%計 算 之 利 息  15

           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原 審 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於 法 並  16

            無 不 合 。 上 訴 意 旨 仍 執 陳 詞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， 求 予 廢 棄 改 判  17

           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其 上 訴 。  18

        五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及 所 提 證 據 ， 經  19

            本 院 斟 酌 後 ， 認 均 不 足 以 影 響 本 判 決 之 結 果 ， 爰 不 逐 一 詳 予  20

            論 駁 。  21

        六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無 理 由 。 爰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49條 第 1  22

            項 、 第 78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7     月     30    日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五 庭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許 秀 芬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簡 燕 子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顏 世 傑  28

       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29

        上 訴 人 得 上 訴 。  30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收 受 送 達 後 二 十 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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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其 未 表 明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提 出 上 訴 後 二 十 日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 01

        書 狀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。  02

        上 訴 時 應 提 出 委 任 律 師 或 具 有 律 師 資 格 之 人 之 委 任 狀 ； 委 任 有 律  03

        師 資 格 者 ， 另 應 附 具 律 師 資 格 證 書 及 釋 明 委 任 人 與 受 任 人 有 民 事  04

        訴 訟 法 第 四 百 六 十 六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但 書 或 第 二 項 所 定 關 係 之 釋 明  05

        文 書 影 本 。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吳 麗 琴  0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7     月     30    日  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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